
政务公开负面清单

序号 信息事项类别 信息事项名称 不予主动公开法律政策依据

1

涉及国家秘密以及
危及国家安全、经
济安全、公共安全
和社会稳定的政府

信息

财务工作中涉及国家秘密的信息：财务中
的各类涉密文件，财务凭证、账簿、财务
分析报告等，按规定应不予公开的财政资
金信息。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
第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
秘密法实施条例》第五条

民兵及武装工作中涉及国家秘密的信息：
关于武装工作和民兵组织工作中的保密事
项，如武装力量组织编制，武装力量建设
规划，战备、军事训练状况等。

《中国人民解放军保密条例》

行政许可、非行政许可审批及行政执法中
涉及国家秘密的信息：受理行政许可、行
政审批及其他监管事项中涉及国家秘密的
信息，公开后可能妨害正常执法活动、影
响社会稳定或者危及个人生命安全的执法
信息。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
第十四条

2
涉及商业秘密、个
人隐私的政府信息

行政许可、非行政许可审批及行政执法中
涉及商业秘密或者个人隐私的信息：受理
行政许可、行政审批及其他监管事项中涉
及商业秘密或个人隐私的信息。但经权利
人同意或者行政机关认为不公开可能对公
共利益造成重大影响的政府信息，可以予
以公开。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
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

3
内部事务信息和过

程性信息

人事工作中不予主动公开的信息：包括尚
未公布的工资(含津贴、补贴) 、人事、
机构编制、职位职称工作的计划、方案和
政策； 工资、人事、机构编制、职位职
称工作的统计资料；干部任免考察材料；
干部的档案及汇总名册；录用干部的计划
、方案，录用干部考试的试题、试卷、备
份卷和答案，干部出国进修考试的试题、
试卷，人事处分决定；涉外活动中需要保
密的事项等

《干部人事档案工作条例》；《人事工
作中国家秘密及其密级具体范围的规定
》；《人事工作中国家秘密及其密级具
体范围的补充规定》

拟制中不宜公开的政策文稿； 不宜公开

的会议材料、领导讲话材料；不宜公开的
内部管理措施、内部统计数据、方案、内
部合同和协议文本等；业务工作的管理和
监督活动中不宜公开的事项。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
第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
》第十二条

正在调查、讨论、处理过程中的信息：履
行行政管理职能过程中形成的讨论记录、
过程稿、磋商信函、请示报告等过程性信
息。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做好政府信息依申
请公开工作的意见》、《中华人民共和
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十六条



4
需加工、分析的政

府信息
需汇总、分析、加工或重新制作的政府信
息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
第三十八条

5
行政执法案卷等信

息

行政许可案卷：包括行政许可决定书、行
政许可申请书；行政许可受理通知书；行
政许可权利告知书；陈述（申辩）笔录；
行政许可听证通知书；重大行政许可法制
审核意见书；行政许可办结报告；其他文
书、证据等材料。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
第十六条

行政处罚案卷：包括行政处罚决定书；行
政处罚文书送达回证；举报（投诉）案件
登记表；行政处罚案件立案审批表；询问
笔录；现场检查（勘验）笔录；行政处罚
文书；陈述（申辩）笔录；行政处罚听证
笔录；行政处罚决定审批表；行政处罚案
件结案审批表；其他文书、证据等材料。

行政强制案卷：  查封（扣押）类文书、
证据等材料；冻结存款、汇款类文书、证
据等材料；其他行政强制措施类文书、证
据等材料；行政强制执行类文书、证据等
材料。

6 行政查询事项
特定行政管理领域的业务查询事项：所申
请公开信息属于工商、不动产登记资料等
信息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
第三十六条第（七）项

7
信访、投诉、举报

事项

举报工作中不予主动公开的信息：举报事
项、举报受理情况以及与举报人相关的信
息，比如检举人的姓名、身份、单位、地
址、联系方式，以及检举信原件、复印件
。举报奖励审批兑现信息。

《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第六十五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
》第三十九条

信访工作中不予主动公开的信息：信访的
调查、处理、调查报告、谈话笔录、书证
等。

8
移交期限届满的档

案信息
移交期限届满的，涉及政府信息公开事项

《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2020修订）
》（主席令第四十七号）第十五条第二
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政府信息
公开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
〔2011〕17号）第七条

9

不存在的或不属于
本机关负责公开的
政府信息。重复提
出的政府信息公开
申请

经检索没有或不属于本行政机关负责公开
的政府信息。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

第三十六条

重复提出的政府信息公开申请


